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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全校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
各处级单位：

按照学校党政工作安排，学校决定于2010年下半年在全校开展资产清查工作。为保证资产清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按时保质完成，现就此次全校资产清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资产清查工作的重要意义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是公共财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规范和加强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是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要举措，是建立适应高等教育和事业改革发展的高校预算管理体制的必然要求，对进一步推进学校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和提高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资产清查工作，摸清学校“家底”，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完善资产管理制度，维护资产的安全与完整；有利于真实反映学校的资产及财务状况，促进资源整合和共享共用，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益；有利于促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相结合，为学校科学编制预算、推进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创造条件。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此次资产清查工作的重要意义，按时保质地完成这项工作。

二.时间及工作任务

1.清查基准日为2010年12月31日。资产清查的范围为全校各单位（独立法人的校办企业除外）。资产清查时间为2010年12月至2011年5月。资产清查工作的组织实施，按照《安徽财经大学资产清查工作方案》进行。

2.此次资产清查的主要任务是：对各项资产进行全面清理、核对和查实，对清查出的各种资产盘盈和盘亏、报废及坏账等损失，按照资产清查要求进行分类，提供合法有效证据和说明材料，提出相关处理建议；针对资产清查工作中暴露出来的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问题，依据相关政策法规，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三、工作要求

1.精心组织。此次资产清查时间紧、工作量大、政策性强，各单位一定要熟悉政策，周密组织，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实施方案，逐级落实工作任务，责任到人，保证自查质量和工作进度，按时完成工作任务。学校领导小组将组织力量对各单位自查结果进行复核验收。

2.严肃纪律。各单位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反映资产管理情况和存在问题，不得瞒报虚报，对资产清查出的有账无物资产，不能提供合法有效证据材料的，按照学校有关规定，由责任人、单位负责人或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对提交的资产清查自查工作结果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承担责任。未按时完成自查任务、拖延学校资产清查工作总体进度的单位，由主要负责人承担责任。

3.加强监督。各单位及时上报资产清查工作进展情况，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对各单位资产清查工作进行政策指导与监督检查，并对全校资产清查工作进展情况及时予以通报。

4.认真总结。资产管理部门要对本次资产清查中存在的问题认真总结，针对资产清查中暴露出来的管理方面的问题，及时制订和完善相关规章和管理制度。
四、组织机构

学校将成立资产清查领导小组，下设资产清查工作办公室（资产清查办公室设在校后勤与国有资产管理处）。
附：《安徽财经大学资产清查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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